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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林芷薇
電話：3322101#7573
電子信箱：lin0053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500104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50010465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10465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50010465_ATTACH3.pdf、
376735100E_1150010465_ATTACH4.pdf)

主旨：有關各級公立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法令進用之21類

專任新進人員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機制一案，請查照並配

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5年1月14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50003713號書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查核依該部114年9月19日函附「教育部主管法令進用

之專任教育人員常態化、制度化之查核作業說明」辦理。

三、為使旨揭查核實務執行周延，相關執行方式如下：

(一)新進人員：須於參加甄（遴）選前，或擬聘任、進用、

締結僱用契約前，應完成查核（具結），不配合查核

者，不得參加甄（遴）選，或予以聘任、進用、 僱

用。

(二)於同一學校續聘之專任教師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

任教師及代課教師：無須辦理查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5000066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1/30 13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三)建議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（代理）教師甄選作

業及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介聘作業相關表件中明

訂應檢具「擬任(現職)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

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

書」。

四、檢附該部115年1月14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50003713號原書

函及114年9月19日臺教人(二)字第1140085902A號原函及其

附件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除外)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
局國中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級中等教育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
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、桃園市政府
教育局綜合規劃科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室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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